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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费检验窗口服务成色
范子军

“用鲜榨果汁输液”太荒唐
江德斌

日常生活中消费侵权事件饱受诟病，读者建议加大治理力度——

健康有序消费环境该如何营造？

前不久播出的央视“3·

15”晚会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曝光的事件让人瞠目结

舌。近些年，我国消费者维

权意识逐渐提高，各地各部

门为维护消费者权益、规范

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做了大量工作。不

过，仍有个别地方或部门存

在懒政不作为现象，个别商

家见利忘义，置法律法规于

不顾。对此，不少读者来信

吐露个人遭遇消费“陷阱”等

故事，并提出了维护消费者

权益的一些思路与建议。

治理“霸王条款”需动真碰硬
吉建平

媒 体 应 把 好 广 告 关
秦泽忠

筑牢消费维权法律体系
王宗征

加 强 日 常 监 管 力 度
刘 亭

防范“花式促销”陷阱
肖子杏

春光明媚大地绿

3月19日，游客在贵州省龙里县贵州龙架山国家森林公
园郁金香基地赏花。连日来，阿格拉斯白、米兰达、红色印
象等5个品种40亩的郁金香悄然绽放，吸引游客前来观赏。

吴秉泽摄（中经视觉）

上图 3月19日，执法人员在安徽省肥东县八斗镇的一家农家超市

专项检查食品安全。连日来，当地监管部门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

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农村市场销售假冒伪劣食品、无照经营等行为。

许庆勇摄（中经视觉）

3月17日，周末的北京晴空万里，陶然亭公园内杨柳青
翠，碧波荡漾，游人们纷纷前来享受大美春光。

广 原摄（中经视觉）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特别是长假时，
商家总会抓住机会搞促销。此时，各种
消费陷阱也会来“凑热闹”，诸如“有奖销
售”“低折扣”“买一赠一”“抽奖活动”等，
让消费者眼花缭乱。这些促销活动表面
看似比原价便宜很多，实则陷阱多多。
比如，部分商家可能使用“先升后降”“明
降暗升”等方式，使商品的实际价格并不
优惠；还有名目繁多的返券促销活动，诱
导消费者不断消费。

面对名目繁多的促销活动，消费者
首先要保持理性，不要盲目消费。切莫
贪图便宜，把一些实用性不大、过时或
不需要的产品带回家，造成不必要的浪
费；在购买打折促销商品时，要仔细查
看标签内容，谨防买到“三无”产品、
过期产品、假冒伪劣商品等，警惕商家

“降价商品不许退换”“赠送商品不管三

包”等。
其次应索要发票凭证，以便顺利维

权。发票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
凭证。自觉索取发票是消费者的正当权
利，提供发票也是商家的义务。消费者
在消费后切记要索取消费凭证，并妥善
保存。如遇到经营者拒开、加税点、使
用虚假发票、用其他凭证代替发票等违
法违规行为，应依法维权，积极向当地
税务机关举报。

最后全社会应共同营造诚信经营、
和谐消费的大环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和消费者协会要加强普法宣传，加大虚
假宣传、以次充好的打击力度；商家要守
法经营，诚信经营，自觉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消费者要自觉远离各类消费陷阱
和消费侵害，科学消费，理性消费。

（作者单位：江西吉安县人社局）

“医疗垃圾的黑色产业”“危险的辣
条”“不卫生的卫生用品”……央视“3·
15”晚会曝光的每一个事件都让人瞠目
结舌。晚会播出后，相关部门立即展开
行动，对曝光的问题紧急查处，各地区也
对涉及的行业领域开展排查。

央视“3·15”晚会以其社会影响力，
直击社会黑暗面的最深处，维护着公众
的利益，发挥出保障消费者权益的作
用。但是，很多人发现，当前仍存在这样
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广大群众对自身权
益的保障依赖“3·15”，相关执法部门的
查处工作依赖“3·15”；甚至违法经营者
害怕的也只有“3·15”。于是，有消费者
感慨，希望天天都是“3·15”。

其实，各地相关部门每年开展的各
类专项检查并不少，为什么一些损害消
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依然屡禁不止？究

其原因，主要是日常监管和执法不严，有
的地区存在懒政、怠政、应付思想，在打
击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面前，不愿下真功
夫，缺乏啃“硬骨头”的精神，碰到一点阻
碍困难，便畏首畏尾。更有甚者，少数地
方、个别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竟成为不法
企业的“保护伞”。

央视“3·15”晚会只是“查漏补缺”，
针对社会中未被发现的不法行为予以曝
光。群众的权益保障还需各地有关部门
做好日常监管工作，把功夫下在平时，把
重心放在为群众办实事上，多些狠抓实
干的精神，少些敷衍了事的应付。同时，
新闻媒体也应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
风、改文风”，做好舆论监督，为维护消费
者权益及时发声。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沧县风化
店乡政府）

今年春节前夕，笔者预存了100元
话费，不料遭遇“消费陷阱”，稀里糊
涂地花了不少冤枉钱。在现实生活中，
住房、医疗、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消
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消费陷阱，侵
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冲击了诚信体系，
可以说害处很多，其负面影响不可低
估，必须严加治理。

维护消费者权益，必须树立法治思
维，坚持依法治理。首先，制定和完善
相关法规。根据“消费陷阱”的欺骗
性、恶劣性和危害性，制定相关法律法
规，厘清消费陷阱的现象和本质，惩治
不当得利者，使有关部门在执法时有必
要的法律依据，增强根治“消费陷阱”
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要在
法治的框架下，加强对消费服务行为的
监督，对涉及“消费陷阱”的典型案例

予以公开，以案说法，警示和引导消费
者对“消费陷阱”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有
更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增强对“消费
陷阱”的警觉性，并敢于同设置消费陷
阱的行为做斗争，让“消费陷阱”成为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对消费服务单位加强监管，构筑
严密、高效、具有震慑力的监督体
系，不给监督留空白、留死角。同
时，加大消费服务“讲诚信、重信
誉”的引导和宣传力度，督促消费服
务者制定并恪守“诚信服务”承诺，
并且鼓励消费者敢于投诉和举报各类
消费侵权行为，加快“消费陷阱”案
件的立案、办案力度和效率，在依法
治理氛围中，坚决清除“消费陷阱”
及其滋生的土壤，让“诚信服务，合
理消费”成为主流时尚。

（作者单位：天津市宝坻区档案馆）

前些日子，笔者看了某省级电视
台的一款老年健步鞋广告后，毫不犹
豫地拨打了电话，为自己和老伴各订
购了一双。广告中声称，这款鞋的鞋
底有防滑功能，抓地牢，防摔倒，很
适合老年人穿。而且，广告中还承
诺：买鞋后 7 天内不满意可退货、一
年内开帮断底免费旧鞋换新鞋。笔者
觉得，如果没有质量上的自信，谁敢
作出这样的承诺？

5 天后，快递将鞋送来。打开包
装，一股呛鼻的劣质再生塑料味弥漫开
来；拿起鞋一看，其中1只本应遮盖脚
面的鞋舌头却折向一边；穿上试试，感
觉鞋底很硬，在地面轻轻一蹭，并无摩
擦感。于是，我赶紧脱下这双鞋，照原
样放回了包装盒，拨打销售电话把情况
讲明，并表示虽然买了两双，但我老伴
因为腿脚比较好，给她买的那双就留下

凑合穿，只希望把我这双没法穿的退
了。对方在电话里说替我反映一下。岂
料，10 天后才有人打来电话，我想把
情况再讲一遍，还没说完，对方就把电
话撂了。我顿时意识到，那“7天内可
退货”云云，纯粹是诱饵，一旦把鞋卖
出去，就不算数了。

家门口卖鞋的实体店有好几家，买
了后如果感觉不合适，可拿着购物小票
去退换。这鞋可是电视直销的，总不能
为了一双鞋千里迢迢地跑到外省电视台
去理论吧？尽管如此，我仍坚信地方主
流媒体上是极少出现虚假广告的。当
然，媒体也不应辜负了群众的这份信
任，要严格遵守广告法，对广告客户辨
清真假，切不可见钱眼开，给钱就帮其
鼓噪吹嘘。否则，就无异于为“李鬼”
推波助澜。

（作者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车站中里）

笔者的一位朋友为了健身，办理
了某健身俱乐部会员，预存费用3000
元，并签订《会员申请协议书》，其中
规定“所交付的款项不予退还”。然
而，好景不长，仅仅半年时间，该健身
俱乐部因负责人变更关闭，原来预付的
费用也不予退还。

这家健身俱乐部不予退款的规定，
属于标准的“霸王条款”。所谓“霸王
条款”，是一些经营者未经专家论证，
也未经相关法律部门认定，单方面制定
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
等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告示或

者行业惯例等，限制消费者权利，严重
侵害群众利益。这些不合理规定，不是
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就是减轻甚至直
接免除了商家自己的责任义务。在现实
生活中，此类“霸王条款”还有不少，
诸如酒店餐厅禁止自带酒水、包间最低
消费，还有的商店规定“一经售出，概
不退换”，等等。

正因为“霸王条款”没有法律依
据，个别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供求关
系不平衡，将不平等的消费条款强加给
消费者。消费者往往是以个人形式面对
集体形式的商家，存在心理弱势，在权

利受到侵害时，常常不得不自认倒霉，
花了冤枉钱还得受窝囊气。

在法治社会，保护消费者权益刻不
容缓，对“霸王条款”的整治也刻不容
缓。要铲除“霸王条款”产生的土壤，
需要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新闻媒
体、广大消费者携手合作，形成社会协
同治理的合力，将各类“霸王条款”关
进法律的笼子。

首先，各地监管部门要清查商场、
酒店等经营场所的营业条款，一旦发现

“霸王条款”绝不手软，坚决纠正。同
时，对营业条款实行法律审查。

其次，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等社
会组织应督促经营者遵循《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基本原则，依法确立“平
等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
则”，在行业内制订合同示范文本，对
合同条款内容中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
条款依法要求经营者作出清晰、明确的
表述，并对消费者维权行为提供必要的
援助。

再次，消费者自身在签订合同或
者消费协议时，要掌握相关的合同知
识，了解法律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
定。如果涉及数额较大的合同，要认
真咨询有经验的人或律师，提升合同
的法律效力，保护双方合法权益。在
个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可向消费者协会
或拨打12315投诉举报，也可依法提起
仲裁或诉讼，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山西省原平市农村商
业银行）

一张单面A4纸黑白打印要多少钱？据报道，江苏常州
市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里的打印价格是5元。此问题被曝光
后，当地回应称，定价来源于进驻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但5
元打印价格确实偏高，目前已由5元调整为0.5元。

市场上才几角钱一张的A4纸打印费，在行政服务中心
收费竟高达5元，自然会受到公众的吐槽和质疑。毕竟，行
政服务中心是体现营商环境的窗口单位，打印价格等某些服
务价格如此畸高，不仅会加重办事群众的负担，而且会影响
政府机关的形象。当地及时协调将收费标准从5元降到0.5
元，对舆情的回应无疑是及时、积极的。不过，除了打印收
费价格偏高之外，其他方面收费价格是否也有这方面问题？
其他地方相关服务部门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举一反三、主
动排查、及时纠正，必要性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从官方回应可以看出，打印收费5元是
入驻中心的广告公司所为。商家入驻行政中心为群众提供服
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政府形象，入驻商家理应提供优质
优惠的服务。收费非但不比市场价便宜，相反贵出许多，显
然没有道理。这也提示人们，政务服务引入社会资源，不能
止步于出租场地，必须对服务质量、价格等严格规范监管，
绝不能让商家依附行政权力牟取暴利。

（作者地址：江苏省如皋市庆余新村）

据报道，某地51岁的曾女士钟爱养生之道。日前，她将
20余种水果混合榨汁，简单过滤后，自己静脉注射，不料立即
感到皮肤瘙痒，体温上升。医生接诊后发现其全身感染严重，
凝血功能障碍，肝脏、肾脏、心脏等重要脏器均有不同程度损
伤，面临生命危险。经过5天的救治，曾女士从ICU病房转到
普通病房。

这则新闻令人不胜唏嘘，居然会有如此荒诞的事情发
生。将鲜榨果汁当成营养液输入体内，这哪里是养生，分明是
玩命。稍有常识便会知道，血液会对进入人体的异物形成排
斥反应，如果有杂质进入，会引起剧烈的免疫反应，影响到脏
器运行，严重者会危及生命。

在现代社会，科学已渗透至每一个领域，为何还有人做违
背科学的事？事实上，类似的荒诞事件并不少见。近年来，不
断有各种伪科学、伪养生理论流行，忽悠了很多人。特别是在
网络全面普及的环境下，信息处于大爆炸状态，人们可以使用
智能手机，通过网络获取各种信息。然而，海量信息也带来了
另一种烦恼，大量的虚假信息、谣言、伪科学、伪养生等充斥其
中，如果缺乏辨识力、独立思考能力的话，就容易被这些垃圾
信息所忽悠。

为了避免此类荒谬悲剧事件再次发生，一方面有关部门
应继续加大科普宣传，向民众宣传正确的科学常识，培养科学
理性精神；另一方面，要清理虚假信息、谣言、伪科学、伪养生
等网络信息，严厉打击利用这些谬论非法牟利的行为，该作出
处罚的，及时依法作出处罚，并公之于众。

（作者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城市之光小区）

下图 3月18日，湖

南省东安县一家超市内，

2位消费者正在挑选食

品。当地政府在加大监

管执法力度、严守市场安

全底线的同时，还积极整

合消费投诉渠道，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严 洁摄

（中经视觉）


